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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越崎学院免试研究生推荐管理办法 

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学生升学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，根据

《中国矿业大学免试研究生推荐办法》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推荐免试研究生基本条件 

1．思想品德好，社会责任感强，遵纪守法，积极向上，发展素

质测评成绩前三年总分不低于 60 分。素质测评依据《中国矿业大学

孙越崎学院学生素质发展综合测评实施细则》，由学生工作办公室组

织开展，于每年 9月份对学生上一年度的素质测评成绩进行评定。 

2．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成绩优秀。 

按照孙越崎学院的培养计划，取得已修读课程的全部学分，每门

课程（通识教育公选课和辅修课程除外）学分绩点在 1.0及以上，且

其平均学分绩点在 3.0及以上；课程第一次考核（课程结束时的考核）

不及格门次不超过 2 门；英语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（标准分

425分及以上）或雅思（IELTS）平均成绩 6.0分及以上或托福（TOEFL）

成绩 70分以上。 

3.拥有创新精神，前三年累计获得创新学分 10 个。创新学分计

算办法参照《孙越崎学院学生创新学分认定办法》。 

4．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（不含对口单招、

第二学士学位、中外合作办学学生）。 



5．身体健康，达到研究生入学体检标准。 

6．在校期间未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。 

二、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审核程序 

1、每年 6月份（本科生直博、本硕博连读）、9月份（正常推免），

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填写推免资格申请表。 

2、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进行资格审查核遴选。 

3、公示确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名单。 

三、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排序原则 

1.本研一贯制学生满足本办法第一项基本条件后均可获得校内

免试研究生推荐资格，不进行排序。 

2.完全学分制学生根据前三学年综合成绩进行排序。综合成绩的

计算方法为：综合成绩=前三年课程加权平均成绩*0.75+（创新学分

分值-10）*0.25。其中，课程加权成绩的核算范围，依据学校相关制

度执行。如综合成绩排序相同者，按《工科数学分析》加权平均成绩

排序。再有排序相同者，按照创新学分分值排序。 

四、被确定为推荐免试研究生后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推荐

免试研究生资格： 

1.受到刑事或行政处分者。 

2.修读的课程（通识教育公选课和辅修课程除外）出现不及格者。 

3.专业综合能力训练（毕业设计、毕业论文等）成绩达不到“良

好”者。 

4.违反考试纪律、具有作弊行为者。 

5.其他违背推荐条件者。 



四、其他说明 

1．本办法中的加权平均成绩均指利用学生已修读课程（通识教

育公选课和辅修课程除外）的首修成绩进行计算得出的加权平均成绩。 

2．本办法中的平均学分绩点均指已修读课程（通识教育公选课

和辅修课程除外）的平均学分绩点。 

3．本办法自 2019级及之后的年级开始执行。其他年级执行越崎

字[2017]3号文件。本办法由孙越崎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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